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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软暴力”也是暴力

读者信箱

公司未办工伤保险
但有权拒付超目录费用

编辑同志：
我遭遇工伤后，为尽快康复，曾主

动自行要求医院使用非工伤保险目
录内的诊疗项目及药品。事后，未为
我办理工伤保险的公司仅仅以前述
项目及药品不在工伤保险目录之列
为由拒绝担责。请问：在前述项目及
药品有利于康复的情况下，公司的理
由成立吗？

读者 李蓉蓉

李蓉蓉读者：
公司的理由成立，即你不能要求

公司承担对应费用。
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 2 条、第 62 条

第 2 款分别规定：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境
内的企业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民办
非企业单位、基金会、律师事务所、会
计师事务所等组织和有雇工的个体工
商户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参加工伤保
险，为本单位全部职工或者雇工缴纳
工伤保险费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
企业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民办非企
业单位、基金会、律师事务所、会计师
事务所等组织的职工和个体工商户的
雇工，均有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享受工
伤保险待遇的权利。”“依照本条例规
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
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，由该
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
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。”

即用人单位未为员工办理工伤保
险，虽然违反了自身的法定义务，劳动
者同样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，但
用人单位承担的费用应当以条例规定
项目和标准为限。

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 30 条第 3 款指
出：“治疗工伤所需费用符合工伤保险
诊疗项目目录、工伤保险药品目录、工
伤保险住院服务标准的，从工伤保险
基金支付。工伤保险诊疗项目目录、工
伤保险药品目录、工伤保险住院服务
标准，由国务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会
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、食品药品监
督管理部门等部门规定。”

正因为尽管案涉诊疗项目、药品
可能有利于治疗工伤，但由于不在工
伤保险诊疗项目目录、工伤保险药品
目录之列，且系医院根据你的要求而
诊治、开具，并非源于医院自主，决定
了你无权要求公司担责。

律师 颜东岳

家庭本该是温
暖的港湾，有人却把
家变得“阴云密布”。

恶语相加贬损
伴侣；以威胁、恐吓
手段控制配偶……
亲密关系变成“精神
牢笼”。这些行为虽
没有留下明显的身
体外伤，却造成持久
的心理创伤，严重侵
害人格尊严与身心健
康，破坏家庭和谐。

今年是反家庭
暴 力 法 实 施 10 周
年。最高人民法院
发布典型案例，以案
释法阐明“软暴力”
也是家庭暴力，以司
法审判之力，推动构
建平等、尊重、信任
的婚姻家庭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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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少人误以为，只有拳打脚踢才算
家庭暴力，而持续性语言攻击、人格贬
损只是“夫妻拌嘴”“小事一桩”。

在一起离婚纠纷案中，北京市第二
中级人民法院打破家庭“软暴力”这一
看不见的牢笼，帮助受害人卸掉心理枷
锁，清晰认定“隐形家暴”。

此案中，张某长期酗酒，酒后频繁
对妻子赵某进行辱骂、言语恐吓，甚至
以暴力威胁逼迫对方同意离婚。日常
生活中，张某也常因打牌输钱等琐事，
动辄打骂、侮辱配偶与子女，多次叫嚣

“女人不打不听话”，对家人实施持续性
精神摧残。

妻子赵某起诉至法院离婚，要求张
某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。2024 年 2 月，
法院结合赵某提交的聊天记录、视频等
证据，以及张某的当庭自认，认定张某行
为已构成家庭暴力，依法判决准予双方
离婚，婚生女由赵某抚养，并判令张某支
付离婚损害赔偿金 1万元，以司法裁判为
受害人撑腰，向家暴行为“亮剑”。

婚姻以尊重为基础，精神控制须担责。
北京市二中院民六庭三级高级法官

王军华表示，这起案件的判决，传递了清
晰的司法态度：任何人无权以婚姻名义
侵害配偶人格权、实施精神控制。语言
暴力不是“家务私事”，而是触碰法律红
线的违法行为，必须受到法律约束。

王军华提示，如果遇到精神侵害，
要放下“家丑不可外扬”的顾虑，及时留
存聊天记录、录音、视频、伤情照片等证
据；向社区、妇联、公安机关反映情况，
也可以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、提
起离婚诉讼；提出损害赔偿请求，让施
暴者付出应有的代价。

“ 家 庭 暴 力 与 家 庭 纠 纷 有 本 质 区
别。”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冉克
平对此进行解析，家庭暴力的核心特征
在于控制与伤害，具有长期、反复和周
期性，并不是简单的情绪失控或偶发冲
突。从司法实践看，家庭纠纷的双方一
般 处 于 平 等 状 态 ，能 自 由 表 达 利 益 诉
求，多为双向沟通冲突。

家庭暴力具有隐蔽性。冉克平表
示，在案件审理过程中，人民法院会根
据具体案情，对所诉行为是否属于家庭
暴力作出认定，全面、立体保护受害人
合法权益，使“硬暴力”“软暴力”都无处
遁形。

家庭不是情绪宣泄口，婚姻需要平
等相待。

任何以侮辱、恐吓、胁迫方式侵害
配偶权益的行为，都应被坚决抵制。请
记住：暴力之下，沉默不是保护，而是纵
容。面对家庭暴力威胁时，要拿起法律
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。让我们携起
手来，对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说“不”，
让每一个家庭都是安全的港湾。

据新华网

长期限制配偶与他人正常交往，算
不算家庭暴力？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
院给出了明确回答：算。

王 某 与 丈 夫 赵 某 结 婚 已 有 40 多
年。婚后，赵某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
下 ，长 期 怀 疑 王 某 与 他 人 有 不 正 当 关
系，其通过殴打、辱骂、侮辱等方式，强
行限制王某与他人正常联系。

比如房屋装修期间，王某在中秋节
给装修工人送月饼表示感谢，赵某据此
认为王某与装修工人有不正当关系；双
方在银行办理贷款过程中，王某与银行

工作人员闲聊时为其推荐了中医，赵某
也认为王某与银行工作人员有不正当
关系……

久而久之，王某对与异性接触产生
了恐惧，正常社交几乎被剥夺。

王某曾多次起诉离婚，但都在担心
赵某报复的压力下主动撤诉。后来，赵
某再次无端怀疑王某与自己的朋友关
系“不正常”，对王某实施殴打，导致其
右眼、面部挫伤，多处软组织肿胀。王
某向法院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。

渝中法院审理认为，赵某无端怀疑

妻子，并以殴打、辱骂、侮辱等方式，禁
止、限制王某与他人正常接触，不仅侵
害了王某的身体权、健康权和名誉权，
还干涉了她的人身自由，在身体和精神
上 都 构 成 了 侵 害 ，依 法 认 定 为 家 庭 暴
力，并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。

承办此案的法官介绍，限制正常社
会交往，使被限制一方在精神上、行动上
双重不自由，司法应该对这种非法限制
行为进行制裁。这个案件也警示我们，
爱与尊重是家庭关系的主基调，应当维
护家庭成员的人格独立与精神自由。

人格贬损

不是“小事一桩”

家庭暴力不是家庭纠纷

不属于家务事

长期不让配偶正常社交

造成伤害也是家暴


